
壹、 前言

依據畜牧法第 4 條及行政院農
業委員會（簡稱農委會）104 年 4 月

28 日農牧字第 1040042554A 號公告
「應申請畜牧場登記之家畜家禽飼養
規模」規定，飼養家畜、家禽達中央
主管機關指定之飼養規模以上者，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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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發資通訊技術，臺灣農業再升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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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頭、馬 20 頭、鹿 40 頭、羊 100
頭、豬 20 頭、兔 400 隻或家禽 500
隻以上，應申請畜牧場登記。畜牧法
第 4 ∼ 11 條為畜牧場登記管理之專
章，除規範飼養達一定規模需申請畜
牧場登記外，第 6 條規定申請畜牧場
登記，應填具申請書，報請所在地直
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核辦。經取
得畜牧設施容許使用之畜牧場，應於
1 年內完成建場。畜牧場並應於建場
完成後 3 個月內，報請所在地直轄市
或縣（市）主管機關勘查，合格者發
給畜牧場登記證書。倘畜牧場經營及
飼養現況有異動亦需變更登記內容，
依畜牧法第 8 條、第 8 條之 1 規定，
變更登記、停業、歇業、復業，應於
事實發生之日起 1 個月內，填具申請
書，報請所在地直轄市或縣（市）主
管機關辦理。又畜牧法第 10 條規定
主管機關得會同有關機關檢查畜牧場
或飼養戶之規模、畜牧設施、疾病防
疫措施及有關紀錄。前開諸項畜牧場
管理之工作量十分龐大且複雜，需仰
賴完備的資訊管理系統予以協助，方
能落實本項管理工作之準確性與時效
性。

貳、 畜牧場登記管理資訊系統

為辦理畜牧場登記與管理工作，
以落實畜牧法、畜牧法施行細則有關
畜牧場登記管理之規定事項，強化畜
牧場登記管理制度，本會於 102 年將

原有畜牧場登記管理資訊系統予以改
版並開放瀏覽查詢服務，除提供民眾
線上申辦、變更登記、展延及查詢之
便民服務外，並可輔助地方政府辦理
畜牧場登記工作之行政作業，諸如新
設立、變更登記、停歇業、復業申請
及飼養場展延、歇業案件之核辦、核
發等行政作業，另亦強化資料查詢、
統計分析及畜牧場管理多項功能。另
為便於工作同仁能迅速查詢畜牧場確
切位置，本系統進一步結合地理資訊
定位功能，於地圖上標出各畜牧場及
飼養場地理座標位置，同時佐以動物
圖示標註畜牧場飼養畜禽種類及經營
狀況，又為配合緊急災害防救及疫病
防治需要，採用環域分析工具，可定
位目標畜牧場之方圓 3 公里內其他畜
牧場分布狀況及周遭地理環境，作為
防疫措施之重要管制基準點。

畜牧場登記管理系統於 102 年
12 月上線啟用，截至目前已累計登
記畜牧場及畜禽飼養場歷史場數達 2
萬 6 千餘筆（包含歇業場）資料。
然因畜牧場主經常未即時主動申報實
際經營狀況，加以受限地方主管機關
人力不足，導致登記資料與實際使用
狀況有落差之情形，為掌握畜牧場實
際經營情形及土地利用現況，農委會
於 106 年度辦理「畜牧場及畜禽飼養
場登記使用現況盤查作業計畫」，配
合「農業及農地資源使用現況盤查作
業」，優先針對畜牧場登記系統中已
登記畜牧場及畜禽飼養場之停歇業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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址，進行土地使用現況盤查作業，以
掌握其確切使用現況；107 年度為配
合口蹄疫拔針之防疫需
求，賡續辦理畜牧場及畜
禽飼養場（豬場部分）登
記使用現況盤查作業計
畫，結合農委會開發之畜
牧場行動調查 APP，進
行畜牧場設施登記利用
現況調查，依據畜牧場登
記管理系統資料庫所載，
將肉豬場且登記飼養頭數
1,000 ∼ 1,999 頭場、有
飼養肉豬之不可定位場
為主要調查對象，資料統
計分析後供產業結構調
整及推動分級管理政策
之參考。

參、 畜牧場行動調查 APP
實際應用

為協助地方主管機
關對落實畜牧場現地核查
作業，如辦理變更登記時
之現地覆核或經常性的畜
牧場現況確認，農委會於
107 年 8 月正式啟用「畜
牧場行動調查 APP」，
提供地方農政單位同仁申
請使用。該 APP 內建全
國畜牧場地理空間資訊，
使用者透過空間查詢，例

如以手機 GPS 自定位功能，查詢附
近 3 公里範圍畜牧場列表（圖 1），

圖 1. 圖臺模組。

圖 2. 定位導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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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擊後即進入電子地圖，再利用導航
功能（圖 2），協助使用者順利到達
畜牧場登記之地址或地籍位置。這項
功能廣為縣市主管機關現況調查或稽
查人員與動物防疫機關獸醫師等人員
應用，以往需要事先透過記錄資料或
電話詢問，結合網路地圖功能才能順
利到達指定的畜牧場；在利用 APP 透
過行動網路後，精準快速尋找畜牧場
位置已不再是問題。

由於畜牧場可能位於較偏遠地
區，使用者反映使用 APP 時，可能因

行動網路頻寬限制，造成不便。有鑑
於此，農委會進一步修正 APP 功能，
透過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協助，將網
路地圖及農委會林務局農林航空測量
所之航照正射影像地圖套疊製作離線
地圖，使用者只要事先下載離線地圖
功能，就不受網路限制，再遠也行得
通，更為方便。

畜牧場行動調查 APP 也提供相
片自動歸檔畜牧場功能，使用者到
達畜牧場後，以 APP 照相功能對畜
牧場之設施照相（圖 3），APP 結合

圖 3. APP 照相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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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機內建 GPS 與電子羅盤資訊，及
APP 開發之拍攝測距模組功能，自動
估算相片標的物之坐標及拍照方位。
因此，以現地調查作業為例，調查人
員現地收集之照片可能自動歸檔至調
查之畜牧場，照片之設施在畜牧場的
位置，也一併記錄，由系統自動彙整
畜牧場調查成果。107 年度農委會結
合 APP 功能，專案設計修正調查表格
（圖 4），順利協助農委會完成畜牧

場及畜禽飼養場（豬場部分）登記使
用現況盤查作業。

肆、 未來展望

農委會刻正積極利用現代資訊科
技導入畜牧管理業務，未來將由畜牧
場行動調查 APP 陸續擴充。例如：
農委會為有效防範非洲豬瘟疫情，透
過農委會修正發布之「動物運送管理

圖 4. 調查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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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法」及「屠宰作業準則」，強制載
運活豬、豬屠體、內臟及其分切物之
運輸車輛加裝即時追蹤系統（GPS）
車機，透過行動網路傳送 GPS 軌跡
資訊至農委會建置之查核管制系統。
這些運輸車輛軌跡資訊除了支援即時
防疫作戰需求外，也提供畜牧場大數
據分析的基礎資料，例如，透過長期
軌跡資訊分析，長期或規律載運活豬
車輛駐留且不在畜牧場登記範圍的場
域，可能是未登記的飼養場，可以列
入現地調查熱點；長期無載運活豬車
輛駐留之牧場，可能是已經停歇業之
畜牧場，也是現地調查熱點；更進一
步，利用載運活豬車輛駐留，可以推
估個別畜牧場出豬數量，評估或佐證
不同輔導補助方案，並藉以落實畜牧
管理業務。

伍、 結語

畜牧場登記資料屬動態資訊，
透過科技工具之輔助，可提升管理效
益、節省人力。透過行動調查 APP 可
即時查詢畜牧場及其他畜牧場分布狀
況、周遭地理環境，協助第一線現場
調查人員迅速完成畜牧場及飼養場之
調查及稽查業務，提升執行效率。因
此，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可善加
利用，配合加強畜牧場調查及稽查頻
率，以強化畜牧場管理效率及定期校
正系統資料之效果。

為確保畜牧場登記資料完整，可
協助畜政機關確實掌握畜牧場座落位
置，經營現況及畜牧場登記資料所載
明之各登記項目動態資訊，及推行相
關產業政策之重要參考，以促進我國
畜牧產業之永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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